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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仅供光华荣昌集团内部及各分公司使用，未经集团公司领导书面批准，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将本文件泄露给外部公司或人员。
相关涉及部门
	涉及部门
	负责人职务
	签字/日期

	营销中心
	副总裁
	

	研究院/质量管理本部
	总裁兼任
	

	运营系统
	副总裁
	

	人力行政
	副总裁
	

	金融法务
	副总裁
	

	财务管理
	副总裁
	

	党工委
	书记、工会主席
	

	海外事业部
	总监
	

	采购管理本部
	总监
	

	价值工程部
	部长
	


编制/修订、审核、批准
	项目
	职能部门/职务
	签字/日期

	编制(    修订■
	集团办公室
	

	审核
	集团办公室主任
	

	批准
	集团总裁
	


修订和增补记录
	项目
	修订日期
	修订目的/说明

	修订(   增补■
	
	

	修订(   增补(
	
	

	修订(   增补(
	
	


1 目的

为了严明纪律、奖励先进、处罚落后、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为了明确奖惩的依据、标准和程序，使奖惩公开、公平、公正，更好地规范员工的行为，鼓励和鞭策广大员工奋发向上，创造更好的工作效率，特制订此制度。

2 范围

本制度明确了安全奖励基金在安全生产中的使用、发放范围标准和考核等要求。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各职能部门。

3 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4 职责

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安全奖励基金的管理、考核工作。

5 管理程序

（1） 奖励规定

1）
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安全生产指标，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规及规章制度的。

2）
对在作业过程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和预防，以及发现违章操作及时制止的。

3）
安全综合管理台账齐全，记录准确的。

4）
安全教育培训针对性强，培训质量和效果特别明显的。

5）
在安全管理工作及生产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部门或个人。

（2） 处罚规定

1）
违反操作规程及有关安全规定进行操作的，经过安委会研究决定对直接领导、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2）
接到违章作业通知书后未按期进行整改的，经过安委会研究决定对直接领导、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3）
应穿戴而未穿戴劳动防护用品（具）上岗操作的员工，经过安委会研究决定对直接领导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4）
安全管理台账不健全或丢失的，经过安委会研究决定对直接领导、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5）
出现各类事故未按规定时间上报或故意隐瞒不报的，视情节予以处罚并通报批评。

6）
安全考核的依据为公司和各职能部门逐级签订的年度安全责任书的安全责任完成情况。

（3） 奖惩的方式分为行政和经济两类

1）
行政方式：包括通报表扬或批评、处分。 

2）
经济方式：包括奖金、奖品或扣减奖金。

（4） 各类奖惩记录、单据，保存期限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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